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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金莲尧刘利阳: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辽分行

诉被告薛金莲尧刘利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遥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内 0502民
初 4925号民事裁定书遥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
来本院领取上述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
裁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2020年 1月 1日
呼和浩特市润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院

本院受理上诉人呼和浩特市瑞环渊集团冤有限
公司与被上诉人呼和浩特市润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合资尧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袁本院已
作出渊2019冤内 01民终 4244号民事裁定遥 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副本遥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遥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年 1月 1日
内蒙古世云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院

本院受理原告马宝泉尧 唐哈斯巴根等 27人诉
被告嘉峪关正和种子有限公司尧酒泉凯地农业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尧内蒙古世云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产品
责任纠纷一案,已经审结遥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 内 2222民初 343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尧(2018)
内 2222民初 3431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裁定和判决,
可在裁判文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遥

兴安盟科右中旗人民法院

2020年 1月 1日
刘世英尧郭长玉尧杨井库尧李丽洁尧李伟平尧肖国艳院

本院受理原告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辽

分行诉被告刘世英尧郭长玉尧杨井库尧李丽洁尧肖国
艳尧李伟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渊2019冤内 0502民初 4781
号民事裁定书尧渊2019冤 内 0502民初 4781号民事判
决书遥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
述裁判文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裁定和判
决袁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2020年 1月 1日
赵军丽院

本院受理上诉人内蒙古昌盛泰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与被上诉人赵军丽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渊2019冤内
01民终 4698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袁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年 1月 1日
王磊:

本院受理原告内蒙古自治区公路路政执法监

察总队直属支队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
举证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尧诉讼须知尧举证须知遥 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日内袁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 在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第一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0年 1月 1日
内蒙古创世达商业建设有限公司院

本院在执行江苏省第一建筑安装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与内蒙古创世达商业建设有限公司尧呼和浩
特市牧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一案中袁被执行人呼和浩特市牧王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遥 本院受理
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袁现已审查终结遥 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9)内 01执异 245号执
行裁定书遥裁定的内容为:驳回呼和浩特市牧王房地
产开发限责任公司的异议请求遥如不服本裁定,可以
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 10日内袁向内蒙古自治区高
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
院领取裁定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年 1月 1日
准格尔旗天泽岛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院

本院在执行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

特丰泽支行与准格尔旗天泽岛大酒店有限责任公

司等公证债权文书一案中袁异议人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准格尔分行提出书面异议遥 本院受理
后袁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遥 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9)内 01执异 395号执
行裁定书遥裁定的内容为:驳回异议人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准格尔分行的异议请求遥 如不服本裁
定袁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向内蒙古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年 1月 1日
胡雪峰院

本院受理原告郭晋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
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渊2019冤内
0929民初 2358号民事判决书袁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即视为送达遥 如
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
诉状袁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袁上诉于乌兰
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人民法院

2020年 1月 1日
王占永尧王银香 院

本院受理原告苑金礼诉你二人追偿权纠纷一

案袁现向你二人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
举证通知书尧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遥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
内袁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 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袁 逾期则依法缺席裁
判遥

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人民法院

2020年 1月 1日
袁帅院

本院受理原告刘海琴与被告袁帅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 内 0602民初
73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尧被告袁帅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偿还原告刘海琴借款本金 14000元;二尧
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如果未按判决书所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曳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利息, 至实际给付之日遥 案件受理费 225
元,由被告袁帅负担 121元,由原告刘海琴负担 104
元)尧诉讼费结算通知书遥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 835室领取判决书, 逾期不取视为送
达(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不上诉本判决书即
发生法律效力遥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2020年 1月 1日
焦底利尧乔亚芳:

本院受理原告刘建成诉被告焦底利尧乔亚芳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遥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9)内 0602民初 6141号民事判决书袁判
决内容如下:一尧被告焦底利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支付原告刘建成劳务费 3500元;二尧驳回原告
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
给付义务的,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遥 案件受理费 50元, 由被告焦底利负担遥 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 2楼 1号窗口领
取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遥 如
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2020年 1月 1日
高志勇:

本院受理原告刘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内
0602民初 7610号民事判决书袁 被告高志勇偿还原
告刘伟借款 11500元及利息 (以借款 11500元为基
准, 从 2019年 7月 10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按照年利率 6%计算), 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给付遥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至实际给付之日遥案件受理费 20元,由被告负担遥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 2楼 1号窗口领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
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2020年 1月 1日
韩利克院

本院在执行郭翠英申请执行韩利克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由于无法给你送达,依照叶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九十二条的规定袁现本院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渊2019)内 0602执恢 1900号执行裁定
书(过户),裁定如下:一,被执行人韩利克所有的位于
东胜区伊化北路 10号 渊磐恒四号小区)2号楼 41号
车库(房产证号院046171)归买受人苏俊杰(身份证号
码:152701197911210318)所有遥该房产的所有权自本
裁 定 送 达 买 受 人 苏 俊 杰 渊 身 份 证 号 码 :
152701197911210318)之时起转移;二尧买受人苏俊杰
渊身份证号码: 152701197911210318) 可持本裁定书
到相关部门办理产权过户手续袁 相关部门应予协
助遥 请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执行
裁定书袁逾期即视为送达遥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2020年 1月 1日
解海燕院

本院受理原告金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

解海燕追偿权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9内 0602民初 2230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为:一尧被告谢海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 15 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金威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代偿款 108749.01 元及利息 17731.89 元; 二尧被
告谢海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一次性支
付原告金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 108749.01 元为
基数,从 2019 年 2月 21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
利息,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三尧 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案件受理费 1458
元由被告解海燕负担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
院 819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
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2020年 1月 1日
李华院

本院受理原告金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

李华追偿权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内 0602民初 3174号民事判决书袁被告
李华向原告金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偿还 352478. 15
元袁并支付从 2016年 12月 3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
的利息(年利率按 4.9%计算)袁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
付清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二楼诉讼服务中心三号窗口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遥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2020年 1月 1日
曹春慧院

本院受理原告金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

曹春慧追偿权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 (2019内 0602民初 1127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为:一尧被告曹春慧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 15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金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代偿款 184992.03元及利息 46402.73元; 二尧被告谢
海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
金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 1849920.3 元为基数 ,从
2019年 1月 1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 按照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遥 案件受理费
2557元由被告曹春慧负担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
来本院 819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遥如
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2020年 1月 1日
杨鹏伟尧许静:

本院受理原告金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

杨鹏伟尧许静追偿权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内 0602民初 1125号民事判
决书袁被告杨鹏伟尧许静向原告金威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偿还 192316.24元袁 并支付从 2015年 12月 24
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的利息 (年利率按 4.9%计算),
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付清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遥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二楼诉讼服务
中心三号窗口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鄂尔多斯
市中级人民法院遥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遥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2020年 1月 1日
李芳院

本院受理原告金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

李芳追偿权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9)内 0602民初 1094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为:一尧被告李芳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
给付原告金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房款代偿款

312606. 91元及利息 59712.68元;二尧被告李芳于本
判决生效后 10日内给付原告金威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房款代偿款 312606.91元的利息(以 312606.91元
为基数,从 2019年 1月 1日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遥 案件受理费 7200
元,由被告李芳负担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
819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遥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2020年 1月 1日
王荣尧段敏瑞院

本院受理原告金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

王荣尧段敏瑞追偿权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内 0602民初 2204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被告王荣尧段敏瑞于本判决
生效后 10日内共同给付原告金威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房款代偿款 99187.96元及利息(以 99187.96元为
基数, 从 2015年 2月 13日至本金实际还清之日止,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遥 案件受理费
2940元,由被告王荣尧段敏瑞负担遥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819室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
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
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2020年 1月 1日

姻 注销公告
内蒙古信通资产评估事务所袁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院1501002900410袁 经合伙人会议决定解散信
通资产评估事务所袁成立了清算组袁并向工商管理
局如意分局申请注销备案袁 在税务局开了清税证
明遥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申报债权遥

内蒙古信通资产评估事务所

2020年 1月 1日

姻 注销公告
赤峰伟和宇飞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袁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院91150424MA0N3ACY6D袁 经股东决定
解散公司经营袁 并拟向市场监管局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遥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遥

赤峰伟和宇飞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20年 1月 1日

姻 遗失声明
被保险人张晓明将新华保险公司电子投保

资料遗失袁投保单号院03100040400879袁声明作废遥
李令华将律师执业资格证遗失袁 执业证号院

11501199410241832袁特此声明遥
赵 全 才 将 残 疾 证 遗 失 袁 残 疾 证 号 院

15010419480713201553袁特此声明遥
李珍将就业失业登记证遗失袁 失业证号院

1501040118000636袁声明作废遥
2020年 1月 1日

姻 注销公告
林西同航商贸有限公司袁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院91150424MA0PWJ9M3P袁 经股东决定解散公
司经营袁 并拟向市场监管局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遥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申报债权遥

林西同航商贸有限公司

2020年 1月 1日

姻 寻人启事
我院特困人员高三 渊身

份证号不详冤袁于 2019年 9月
26日由呼和浩特市救助管理
站转入我院遥2019年 12月 23
日袁高三在呼市第一医院因病
医治无效去世袁现登报寻找高
三亲属袁 请于登报之日起 60
日内与我院业务室联系袁逾期
将根据国家法律规定由我院

处理高三后事遥
联系电话院渊0471冤2835200 13948811214

呼和浩特市社会福利院

2020年 1月 1日


